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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247) 
 

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業績如下:- 
 

綜合收益表 
 附註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
營業額 2 4,277,645,604  4,237,394,557 
銷售成本  (2,036,525,457 ) (2,230,536,990) 
直接費用  (731,879,384 ) (643,819,006) 
  1,509,240,763  1,363,038,561 
其他經營收益  34,817,086  55,074,507 
收購一上市附屬公司時所產生之負商譽撥回  36,225,055  33,843,104  
持有買賣證券投資之未實現收益(虧損)  276,889,956  (281,778,373) 
其他證券投資減值虧損  (17,621,750 ) (252,397,016) 
行政費用  (356,367,796 ) (406,609,962) 
經營溢利 2 & 3 1,483,183,314   511,170,821
財務收益  82,688,725   97,788,765
財務成本  (233,321,404 )  (636,100,522)
財務成本淨額  (150,632,679 ) (538,311,757)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 510,139,155  (78,330,825) 
出售聯營公司所得之(虧損)溢利  (7,558,625 ) 30,528,060 
被視為出售一上市附屬公司部份權益所得之

虧損  (191,786,591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1,643,344,574  (74,943,701) 
所得稅項 5 (236,453,428 ) (89,486,729)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1,406,891,146  (164,430,430) 
少數股東權益  (683,496,803 ) (11,564,059) 

   
本年度純利(虧損)  723,394,343  (175,994,489)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52.85 仙  (12.87)仙
攤薄  50.15仙  不適用

已派發中期股息每股 5 港仙 
 (二零零三年：無)  68,395,291  無

擬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7 港仙  
 (二零零三年：無)  96,249,45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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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採納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內，本集團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會計實務準則第十二條（經修訂）

「所得稅」（「會計準則第十二條（經修訂）」）。 
 
會計準則第十二條（經修訂）規定，除少數情況外，財務報告內之資產及負債項目之

賬面值，與用以計算應課稅溢利之相應稅基金額之間的所有應課稅暫時性差額，均以

資產負債表負債法確認為遞延稅項。此經修訂之會計政策已作出追溯性應用。此會計

政策之變更引致保留溢利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減少 52,411,677 港元（於二零零二

年六月三十日：44,066,783 港元，代表截至二零零二年七月一日以往期間因政策變更對

業績之累計影響）。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因收購一上市附屬公司時所產生之負商

譽撥回增加 1,509,666 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減少 2,393,002 港元) 及本集團

之少數股東權益減少 60,938,292 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 47,960,325 港元) 。本

集團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之投資聯營公司權益減少 81,832,306 港元 (於二零零三年

六月三十日: 70,520,521 港元) 。此會計政策之變更同時引致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

止年度之稅項及應佔聯營公司稅項分別增加 7,770,860 港元 (二零零三年: 3,948,549 港

元) 及 7,651,845 港元(二零零三年: 8,273,509 港元) 。截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因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時所產生之商譽由 179,717,551 港元增加至 252,916,351 港元及截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商譽攤銷淨額增加 3,659,940 港元(二零零三年: 
3,659,940 港元）。比較數字已作出相應之重列。 
 

 

2. 分部資料 
 

業務分部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物業 
  

證券 財務 酒店
物業管理 

及服務 
  

抵銷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營業額          
 物業租貸 856,311,539  - - - -  - 856,311,539
 物業銷售 2,612,127,947  - - - -  - 2,612,127,947
 酒店經營 -  - - 253,072,006 -  - 253,072,006
 管理服務 66,054,225  - - - 355,155,875  - 421,210,100
 股票投資及買賣 -  80,646,253 - - -  - 80,646,253

 財務 -  - 54,277,759 - - - 54,277,759
 3,534,493,711  80,646,253 54,277,759 253,072,006 355,155,875 - 4,277,645,604

其他經營收益 12,278,730  4,655,028 481,324 - 17,402,004 - 34,817,086
內部分部銷售 -  - - - 24,693,618 (24,693,618 ) -
總收入 3,546,772,441  85,301,281 54,759,083 253,072,006 397,251,497  (24,693,618 ) 4,312,462,690

 分部業績 1,140,256,310  343,804,855 54,759,083 120,590,142 143,915,665  - 1,803,326,055
收購一上市附屬公司時所

產生之負商譽撥回    36,225,055
未分配企業支出    (356,367,796 )
經營溢利    1,483,183,314
財務成本淨額    (150,632,679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465,822,625  (22,195 ) (1,151,350 ) 43,365,281 2,124,794  - 510,139,155
出售聯營公司所得之虧損 - - - - (7,558,625 ) - (7,558,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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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出售一上市附屬公

司部份權益所得之虧損    (191,786,591 )
除稅前溢利    1,643,344,574
所得稅項        (236,453,428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1,406,891,146
少數股東權益      (683,496,803 )
本年度純利        723,394,343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物業 
  

證券 財務 酒店
物業管理 

及服務 
  

抵銷 綜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重列)
收入 

營業額          
 物業租貸 857,342,234  - - - -  - 857,342,234
 物業銷售 2,615,723,191  - - - -  - 2,615,723,191
 酒店經營 -  - - 196,670,559 -  - 196,670,559
 管理服務 61,551,606  - - - 331,429,963  - 392,981,569
 股票投資及買賣 -  72,355,842 - - -  - 72,355,842

 財務 -  - 102,321,162 - - - 102,321,162
 3,534,617,031  72,355,842 102,321,162 196,670,559 331,429,963 - 4,237,394,557

其他經營收益 22,509,300  1,770,617 273,909 - 30,520,681 - 55,074,507
內部分部銷售 -  - - - 23,919,078 (23,919,078 ) -
總收入 3,557,126,331  74,126,459 102,595,071 196,670,559 385,869,722  (23,919,078 ) 4,292,469,064

 分部業績 989,158,310  (462,198,617 ) 102,595,071 77,064,213 177,318,702  - 883,937,679
收購一上市附屬公司時所

產生之負商譽撥回    33,843,104
未分配企業支出    (406,609,962 )
經營溢利    511,170,821
財務成本淨額    (538,311,757 )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104,642,853 ) 69,209 (1,434,347 ) 22,389,580 5,287,586  - (78,330,825 )
出售一間聯營公司所得之

溢利 30,528,060  - - - -  - 30,528,060
除稅前虧損    (74,943,701 )
所得稅項        (89,486,72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164,430,430 )
少數股東權益        (11,564,059 )
本年度虧損        (175,994,489 )

 

 地域分部 
集團大部份之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集團之營業額、除稅前溢利（虧損）、資產及負債

超過百分之九十源自香港。 
   
3. 經營溢利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經營溢利已扣除下列項目：   
確認為支出之酒店存貨成本 43,146,687  19,909,539
折舊 14,673,117  16,775,597  

 
4.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 

 
應佔聯營公司業績包括收購聯營公司時所產生之商譽攤銷 12,954,428 港元(二零零三年: 
12,954,428 港元重列)及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時所產生之負商譽撥回 5,128,398 港元(二零零

三年: 5,128,397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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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所得稅項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支出包括 :   (重列)
應佔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稅項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撥備 97,462,186  60,056,282
以往年度(超額) 不足撥備 (327,497 ) 1,862,356  

 97,134,689 61,918,638
海外稅項   
本年度撥備 13,984,217  617,320
以往年度不足(超額) 撥備 69,550  (87,756)

 14,053,767  529,564
 遞延稅項 7,770,860  3,948,54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香港利得稅 109,842,267  14,816,469
 遞延稅項 7,651,845  8,273,509

 117,494,112  23,089,978
 236,453,428  89,486,729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期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 (二零零三年: 17.5%) 計算。海外

之利得稅根據當地有關法例計算。 
 

6. 每股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虧損)乃根據下列數據計算: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重列)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盈利(虧損) 723,394,343  (175,994,489) 
就附屬公司每股攤薄後盈利影響所作出之調整 (37,017,800 )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後盈利之盈利 686,376,543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後盈利(虧損)之普通股之

加權平均數 1,368,738,376 
 

1,367,905,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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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每股攤薄後虧損並無列出，因假設兌換一間附屬

公司有攤薄潛力之普通股股份並無攤薄影響。 
 
因上文附註 1 所述之會計政策之變更而引致每股基本虧損比較數字之調整如下: 
   港仙

截至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之對賬    
調整前申報數字   12.26
採納會計準則第十二條（經修訂）之調整   0.61
重列數字   12.87
   

7. 承擔及或 然負債 
 
於資產負債表結算日, 本集團之承擔及或然負債如下: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三年

 港元  港元

(a) 物業發展費用之承擔:    
已批准但未簽約 46,056,752  1,184,813,547
已簽約但未撥備 2,760,051,382  973,447,137

 2,806,108,134  2,158,260,684
    
(b) 就聯營公司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負債作出擔保:    

已動用 2,537,624,606  2,894,146,090
未動用 164,740,443  1,061,092,243

 2,702,365,049  3,955,238,333
 
 

  

 
(c) 於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信和置業及其全資附屬公司 Mariner International 

Hotels Limited (合稱「Mariner」）與恒隆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Atlas Limited (合
稱「恒隆」）訂立協議(「該協議」)，收購一間擁有新界荃灣油柑頭物業之公

司，該物業原定會發展成為一間酒店。根據該協議，Mariner 應付之總代價為 
1,070,000,000 港元，其中 Mariner 已向恒隆支付按金及部份付款合共 321,000,000
港元。於一九九八年六月三十日，Mariner 終止該協議。就此項終止協議 Mariner
與恒隆展開訴訟。並已就何方未履行協議此爭論點進行審訊。於二零零四年八月

二日，法官就此爭論點裁定恒隆勝訴。 
 
       Mariner 將按法律顧問的意見就有關裁決作出上訴。董事會根據法律顧問的意

見，認為最快於二零零五年才會就有關上訴展開聆訊。鑑於未能預測有關上訴之

結果，董事會認為無需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就有關之按金及其他

或然負債作出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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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由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首尾兩天包括在

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辦公時間結束時為末期股

息之記錄日期。 

  

要取得獲派末期息之資格，各股東最遲須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四時半前，

將一切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之股票登記處 ─ 準誠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告士打道56號東亞銀行港灣中心地下，辦理登記手續。 
 
 

二零零四年年報 
 
二零零四年年報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規定詳列
全部資料，並將約於二零零四年十月六日寄予所有股東及在聯交所及公司網頁 
(www.sino-land.com) 上刊登。 
 
 
一般資料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志祥先生及唐國通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

事為夏佳理先生及鄭明訓先生。 

 
            承董事會命 

               秘書 

    葉世光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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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本人謹向股東提交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之年報。 

 

業績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集團錄得經審核之股東應佔綜合淨利達七億二

千三百萬港元，上一個財政年度則虧損達一億七千六百萬港元。集團之營業額達四十二

億七千八百萬港元。本年度每股盈利為五十二點八五仙。 

 

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末期息每股七仙，給予在二零零四

年十一月十七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連同已派發之中期息每股五仙，全年每

股派息共十二仙。 

 

董事會建議股東有權選擇收取新發行之股份代替以現金方式收取末期股息。此項以股代

息建議需待（一）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及（二）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批准依據此項建議所發行之新股上市及買賣，方可作實。 

 

載有關於以股代息建議詳情之通函及選擇以股代息之表格，將約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

八日寄予各股東。預計末期股息單及股票將約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發給股東。 

 

業務回顧 

 

信和置業之業務於集團整體業務佔有很大比重。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尖沙咀置業

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有信和置業百分之五十點零六之股權。因此，我們於闡述集團之業

務時將集中談論信和置業之業務。 

 

土地儲備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附屬上市公司–信和置業擁有土地儲備之應佔總樓面

面積約二千一百三十萬平方呎，較去年增加了二百五十萬平方呎，當中包括各類型物

業：住宅佔百分之五十，商業佔百分之二十八，工業佔百分之十二，停車場佔百分之

七，以及酒店佔百分之三。 

 

於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下半年內，信和置業購入四幅住宅及商業用地，分別

是干德道53號 (香港內地段第2138之餘段及內地段2613號)、荃灣楊屋道 (荃灣地段第

394 號)、中國深圳香蜜湖及四川成都之土地。以上項目預計於未來四至五年內竣工，當

中涉及總樓面面積約三百八十萬平方呎。 

 

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內，信和置業共完成四個住宅及兩個商業發展項目，四

個住宅項目包括馬鞍山海典灣、京士柏君頤峰、元朗帝庭居一期及二期、以及大帽山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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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的寶雲匯，合共提供了應佔總樓面面積約一百二十萬平方呎。兩個商業項目包括九龍

灣宏天廣場及中國上海來福士廣場，共提供應佔總樓面面積約六十萬平方呎。 

 

信和置業預計於下個財政年度完成七個住宅發展項目，包括地鐵坑口站上蓋蔚藍灣畔、

屯門海典軒、大帽山半山朗逸峰、深井海雲軒、琵琶山之郝德傑山、上水 Embassy 
Lodge及 St Andrews Place，以上項目應佔總樓面面積合共約一百八十萬平方呎。 
 

本財政年度後，信和置業額外購入了三幅土地，(甲)與市區重建局簽訂聯營合作協議，

發展九龍深水埗福榮街/福華街項目。預計於二零零八年項目竣工後，將提供約十三萬

四千平方呎作住宅及零售用途；(乙)簽定買賣合約，購入九龍長沙灣青山公路土地；及

(丙)簽定買賣合約，購入新界大埔馬窩農業用地。估計青山公路及馬窩兩個項目共提供

總樓面面積約十七萬二千五百二十四平方呎作住宅及零售用途。連同新購入的土地，信

和置業擁有的土地儲備增加至二千一百六十萬平方呎。 

 

物業銷售 

 

於本財政年度，信和置業的物業銷售營業額為二十六億一千二百萬港元，去年為二十六

億一千六百萬港元。於財政年度內所錄得的物業銷售收入，主要來自出售海典灣、帝庭

居一期及二期新發展項目之住宅單位。當中約百分之九十八的單位經已售出。來自聯營

項目的物業銷售收入亦錄得增長，主要因為出售寶雲匯及君頤峰之住宅單位，當中百分

之八十的單位經已售出。 

 

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內，本港經濟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同時，本地生產總

值不斷上升、就業前景得以改善及通縮壓力結束。二零零三年第四季至二零零四年第一

季止，經濟基礎改善、低存款利率及優惠按揭條件，均推動樓市向上發展。 

 

中央政府實施旅遊業的門戶開放政策及簽定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均進一步刺
激樓市氣氛。整體而言，樓價於本年度錄得雙位數字的增長。集團也因應市道好轉，出

售數個發展項目。位處屯門的海典軒於二零零三年七月推出市場；地鐵坑口站上蓋蔚藍

灣畔也在二零零三年十一月應市。這兩個項目均受市場追捧，並已分別售出百分之九十

五及百分之七十六的單位。 

 

於二零零四年農曆新年推出的朗逸峰二期，三百六十個單位於短時間內悉數售出。信和

置業佔百分之五十權益的深井海雲軒，亦已於本年內推出市場。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

大約百分之八十六的單位經已售出。位於琵琶山的郝德傑山亦於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

財政年度下半年推出，並售出約百分之五十七的單位。 

 

租務活動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和置業已完成的投資物業應佔總樓面面積達九百二十萬平

方呎，較上個財政年度的八百六十萬平方呎增加了六十萬平方呎。新增的樓面面積主要

來自九龍灣宏天廣場之寫字樓面積及上海來福士廣場之寫字樓及零售面積。投資物業組

合多元化：商業佔百分之五十，工業佔百分之二十四，停車場佔百分之十七，酒店佔百

分之七，住宅佔百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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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內，經濟條件改善，消費者信心加強，因而刺激了零售市場。二零零三年中，

「個人遊計劃」於內地三十個城市推行，公司的購物商場均能受惠，尤以中港城 (內設

有中港碼頭)、屯門市廣場、奧海城一期及二期受惠至深。  

 

信和置業繼續在旗下購物商場舉行富主題及創意之推廣活動，從而刺激商場人流及為租

户引進商機。集團的推廣活動不但提高顧客購物的樂趣，使購物成為一種歡愉的家庭活

動及培養顧客對購物商場的歸屬感。零售店舖需求殷切，租金達雙位數字之升幅。 

 

於本財政年度，信和置業亦對所投資的項目展開了一系列物業翻新工作。中港城購物商

場的第一期翻新工程經已完成。煥然一新的購物商場及新設的美食廣場「金牌坊」不但

多姿多采，也吸引更多精明的顧客。 

 

其他商場亦同時進行翻新及改善工程，令商場更為美觀，亦注重租戶的組合，以迎合不

斷轉變的消費模式及需求的新趨勢。 

 

九廣鐵路尖沙咀支線的尖沙咀站將於二零零四年第四季竣工，屆時尖沙咀東部、新世界

中心、河內道、麼地道及漆咸道將連成一線，成為區內交通及購物的樞紐。隧道內設有

冷氣系統，將大大提升整個尖沙咀東部的人流。尖沙咀海濱長廊美化計劃預計於二零零

六年完成，將為尖東海傍帶來一番新景象。為配合上述工程及預期增加的人流，管理層

將翻新尖沙咀中心，以提升其資產值及為集團帶來更豐厚的租金回報。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信和置業連同所佔聯營公司之總租金收入達十

一億三千三百萬港元，去年為十一億一千萬港元，投資物業全年整體出租情況令人滿

意。投資物業組合多元化及地點優越，均是維持穩定的經常性收益之重要元素。 

 

財務 

 

於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按總債項與資產總值比率計算，集團資產負債比率維持約百

分之二十六點一的水平。集團貸款總額其中百分之二十九在一年內償還，百分之四十四

在一至兩年內償還，百分之二十七則於二至五年內償還。集團包括所佔聯營公司擁有現

金資源約一百零五億五千五百萬港元，其中包括手頭現金約三十六億零九百萬港元及可

動用之未提取信貸額約六十九億四千六百萬港元。 

 

信和置業的股價持續高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信和置業所安排之十五億港元可換股票據的行

使價(每股四港元)，票據持有人選擇將可換股票據轉換成股票。直至二零零四年五月二

十一日，所有可換股票據已轉換成信和置業股票。 

 

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財政年度內，集團在外匯貸款及資本結構上並沒有錄得重大轉

變。外匯風險亦維持於低水平。集團所有借貸均以浮息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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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法庭就終止信和置業之附屬公司與恆隆之附屬公司於一九九六

年十二月十九日所訂立協議之訴訟宣判裁決，法官裁定恆隆勝訴。基於法律顧問的意

見，公司將就有關裁決作出上訴。董事會得知法庭最快於二零零五年，才會就有關上訴

展開聆訊。基於未能確定對有關上訴的結果，董事會認為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

年度並無就有關按金及其他或然負債作出撥備。 

 

未來發展 

 

信和置業之業務主要集中於物業發展及投資方面，並將繼續及選擇性地添置土地儲備，

以期達至最佳的盈利前景。於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財政年度，信和置業添置了應佔總

樓面面積約三百八十萬平方呎的土地。信和置業致力興建優質物業，並引入增值設施及

服務。而樓宇設計、屋苑管理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等方面亦將引進環保概念及元素。 

 

於二零零四年，信和置業夥拍兩間著名的地產發展商 (合資機構) 向政府提交西九龍文娛

藝術發展意向書。建議設計及建造四個各具主題的博物館、三個劇院、一個表演場、一

個音樂廳及一個天幕，並於某指定年期內負責有關之營運。 

 

意向書如獲採納，佔地約四百萬平方呎的藝術及文化設施將一一呈現眼前。合資機構深

信此計劃能為香港社會作出貢獻，並將香港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級大都會，為我們及下

一代建立一個文化搖籃。此項目的設計著重保護海岸景觀，採用環保概念。整個計畫不

但將維多利亞港沿海地區建造為一個文化藝術中心樞紐，還給香港人建立一種新的生活

模式，從而煥發市民對文化及藝術的欣賞和享受。 

 

西九龍文娛藝術發展計劃將有助本土的藝術家及設計師發展，這將對香港社會及經濟都

十分有利。 

 

除上述事項外，其他資料對比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年報並無任何其他重大轉變。 

 

社會關係及環境責任 

 

信和置業十分著重企業誠信、商業道德操守、良好企業管治及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為保障股東長期利益，竭力承擔社會責任，於日常運作及業務發展方面實踐環保措施。 

集團致力履行良好的企業公民責任，特別成立「社區關懷委員會」(委員會)，協助慈善

機構、非牟利組織、環保組織以及政府機構推廣及統籌社區服務及慈善活動。近來，信

和置業為香港紅十字會，香港公益金及其他慈善團體舉辦籌款活動，與地球之友舉辦

「為地球植紅樹 2004」以保護西貢海岸環境，還與綠色力量舉辦「清潔海岸公園
2004」，以保護有中華白海豚居住的沙洲及龍鼓洲海岸公園的清潔。 
 

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信和置業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贈「商界展關懷 2003/04」標

誌，以表揚其對香港社會的貢獻。信和置業將繼續致力從事社區關懷的工作。 

 

於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度，信和置業之全資附屬公司—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亦榮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贈「商界展關懷 2003/04」標誌。此外，公司還獲得社會福利署頒
發「二零零二年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 (私人團體)」，以表揚其對社會的貢獻。二零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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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之信和義工隊過去亦在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物業範圍內為香港公益金

與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舉辦籌款活動。義工亦曾出外探訪四百多名住在香港明愛老

人服務中心的長者。此外，公司為世界宣明會進行第二次「舊書回收大行動」，超過 50

個屋苑參與其中。及後亦為救世軍與地球之友舉辦「舊衣物回收行動」。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數度獲獎，足證其對環境保護及優質管理的努力和承諾。旗下 64

個工程項目榮獲「食水系統優質維修認可計劃證書」，表揚其對淨水工作的努力。此

外，公司旗下之富利廣場、威登中心、利登中心與海濱中心分別在觀塘區「私人樓宇清

潔比賽 - 工貿大廈組」取得冠軍、亞軍、季軍及優異獎。麗峰花園則贏得「沙田區優質

大廈管理比賽」的優異獎。空氣質素控制方面，海天閣贏得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所頒發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證明公司在保持空氣潔淨方面不遺餘力。帝景峰獲由環保

署所頒發之「卓越明智減廢標誌」獎項，確認其致力提供高質素廢物處理服務之努力。

另有十一個項目獲頒發「明智減廢標誌」獎項。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一直重視其物業管理，提供及保持優雅和舒適的環境，更視此為

替住客營造一個更和諧的生活空間的必要條件。他們成績獲得廣泛認同。於二零零四年

三月，公司旗下管理之黃金海岸與黃金海岸購物商場於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所舉辦的「私

人物業最佳園林大獎」中，分別在高密度住宅園景設計組別及非住宅物業園景設計組別

贏得銀獎。另外企業中心、御峰苑、碧湖花園及帝庭軒亦取得優異獎。 

 

由今年五月起，集團之全資附屬公司 — 信和護衞有限公司定期捐贈舊制服予救世軍。

此外，為嚮應勞工署所舉辦之「展翅計劃」，公司亦為當局推介的人士提供兼職職位及

在職培訓，以協助他們發展事業。 

 

僱員計劃 

 

截至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信和置業僱用約五千六百名員工。信和置業於本財政年度

內為僱員提供了各類型的內部及外間培訓課程，旨在增強員工的語言能力、增進其專業

知識及管理技能，以及提高他們的生產力。訓練課程包括語言訓練、客戶關係及客戶服

務、資訊科技、自我增值，以及有關辦公室行政、物業管理及項目管理的環境保護知

識。為配合公司策略及特定職業發展計劃需求，將繼續推出各類嶄新課程。 

 

由於中港兩地的經濟及社會連繫越趨緊密，信和置業將繼續致力增強員工的普通話應對

能力，並定期舉辦不同程度的訓練課程。信和置業的政策乃要求所有員工必須擁有最優

質的客戶服務水準，尤以前線員工為要。 

 

此外，信和置業亦非常重視團體合作的精神，深信團體合作能提升人力資源、內部工作

及系統的效率。團體合作令每位員工都以信和置業的目標為個人成就的方向，從而提高

生產及服務質素。本年度內，將舉行不同的工作坊及研討會，以推廣團體合作的精神及

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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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自二零零三年年中，香港經濟持續向好。於二零零三年第四季，本地生產總值錄得百分

之六點八之增長，於二零零四年第二季，增幅更達百分之十二點一，預計全年的增長達

百分之七點五。同時，失業率由二零零三年五月至七月高峰期的百分之八點七下跌至二

零零四年四月至六月百分之六點九，及通縮壓力結束。經濟及就業前景改善，及低息

率，恢復以物業作自住的買家對樓市的信心。私人住宅樓宇需求十分殷切。自二零零三

年第二季，銀行體系流動資產充裕及有利按揭條款，令物業價格錄得雙位數字的升幅。 

 

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七月發表按揭保險計劃新修訂。新修訂讓住宅物業

買家最高可享達百分之九十五的按揭貸款。相信此計劃將促進私人物業市場之買賣。 

 

市場氣氛改善及「個人遊計劃」於中國三十個城市推行，均令零售業、旅遊業及酒店業

錄得令人鼓舞的增長。訪港旅客由二零零三年六月的七十二萬人次增至二零零三年七月

至二零零四年六月平均每月一百六十萬人次。預計二零零四年全年，訪港旅客將達二千

萬人次，較二零零二年的一千六百五十萬人次及二零零三年的一千五百五十萬人次為

多。 

 

因此，購物商場的人流持續上升，如中港城、奧海城一期及二期、屯門市廣場(當中的

租金收入佔總租金收入一個重要的比重)。 

 

在未來三個財政年度，五個主要項目將會完成，分別位於荃灣市中心重建項目、楊屋道

(荃灣) 項目、西九龍填海項目、沙田何東樓項目及屯門海典軒，預計將為集團的出租物

業組合額外提供約六十萬平方呎作零售用途。以上項目將增加集團未來的租金收益。 

 

由於經濟基礎強勁、樓市持續向好及集團發展中的土地達一千一百五十萬平方呎，當中

大部分土地均於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第一季購入 (並不包括已完成之投資及出售物

業)，董事會有信心集團在未來數年將進一步增長。 

 

員工與管理層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感謝各員工對集團的承擔、貢獻及支持。本人亦對董事會

同寅的指引及英明領導，深表謝意。 

 

 

 主席 

 黃志祥 

 

香港，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及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